
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雇主责任保险附加每日住院津贴保险（互联网专属）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附加合同”）须附加于雇主责任保险（以下简

称“主险合同”）。主险合同所附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等，凡与本附加

合同相关者，均为本附加合同的构成部分。凡涉及本附加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或电子

形式。

第二条 本附加合同的投保人、被保险人与主险合同一致。

第三条 本附加合同所称员工与主险合同一致。

第四条 主险合同与本附加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合同为准；本附加合同未约定事

项，以主险合同为准。

保险责任

第五条 在保险期间内，保险人承担下列保险责任：

当被保险人受本条款保障的员工在保险期限内因保险事故而必须住院治疗，且该保险

事故经保险人认定属于主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的，保险人按被保险人员工因该次事故在

医院的实际住院日数扣除约定的免赔日数，按照本合同约定的住院津贴日给付额向被保险

人给付附加住院津贴保险金，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附加住院津贴保险金 = （实际住院日数-免赔日数） × 住院津贴日给付额

第六条 住院津贴日额、免赔日数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第七条 在本附加合同保险期间内，针对被保险人同一员工的同一次保险事故，保险人

累计给付附加住院津贴保险金日数最高不超过 180 天。

责任免除

第八条 因主险合同列明的责任免除事项导致被保险人的员工须入住医院进行治疗的，

保险人不承担给付附加住院津贴保险金的责任。

第九条 由下列原因引发的伤害导致被保险人的员工须入住医院进行治疗，保险人不承

担赔偿责任：

（一）因员工挑衅或故意行为而引致被袭击或谋杀；

（二）骚乱或恐怖活动；

（三）在战争（不论宣战与否）或镇压叛乱期间，员工参与军役执行任务；

（四）以执法者身份进行拘捕；

（五）参与赛车或赛马；



（六）受酒精或药物的影响以致产生意外；

（七）腐败物质或细菌之感染（但因意外伤害致有伤口而脓肿者除外）；

（八）凡置身于任何飞机或空中运输工具（以乘客身份乘坐民用航班者除外）；

（九）既往疾病；

（十）雇员在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古巴、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苏丹或其他发生

战乱、动乱、或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国家停留期间。

保险金额

第十条 本附加合同的保险金额由投保人在投保时与保险人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保险金额是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

保险费与保险费的支付

第十一条 保险费依据保险金额与保险费率计收，在保险单中载明。保险费支付方式由

投保人在投保时与保险人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险合同的保险费

支付方式与主险合同一致。

保险期间

第十二条 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合同的保险期间同主险合同一致。

保险金申请与给付

第十三条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提交以下材料。保险金申请人

因特殊原因不能提供以下材料的，应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材料。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供有关

材料，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

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理赔申请书；

（2）保险金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3）医院出具的被保险人员工出院记录、由医院专科医生出具的对被保险人员工的诊

断证明书以及由医院出具的与该诊断证明书相关的病理显微镜检查、血液检验及其他科学方

法检验报告；

（4）保险金申请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其他

证明和资料；

（5）若保险金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和受托人的

身份证明等相关证明文件。



以上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保险人将及时一次性通知投保人、保险金申请人补充提供有

关证明和资料。

第十四条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其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其他事项

第十五条 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合同成立后将持续有效，直至保险单约定的保险期间

届满或达到本附加合同约定的终止条件。

保险责任开始前，投保人要求解除本附加合同的，保险人应当无息全额退还投保人已

交纳的保险费。

保险责任开始后，投保人要求解除本附加合同的，自保险人接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时

起，本附加合同解除，保险人自收到解除保险合同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投保人退还本合

同的未满期保险费。如若本合同已发生保险金给付，未满期保险费为零。

如主险合同解除，本附加合同须同时解除。

第十六条 投保人要求解除合同时，需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一）保险合同解除申请书；

（二）保险合同凭据；

（三）保险费交付凭证；

（四）投保人身份证明。

释义

【医院】指国家卫生部医院等级分类中的二级或二级以上公立医院普通部及我们扩展承

保的医院普通部，但不包括观察室、特需医疗、国际医疗、联合病房、康复病房和干部病

房以及附属于前述医院或单独作为诊所、康复、护理、疗养、戒酒、戒毒等或相类似的医

疗机构或我们不予承保的医院。同时该医院必须具有符合有关医院管理规定设置标准的医

疗设备，并且全日二十四小时有合格医师及护士驻院提供医疗和护理等服务。

注：我们扩展承保的医院名单和我们不予承保的医院名单将在保险单中载明。我们保

留新增扩展承保医院的权利。对于新增后的扩展承保医院名单，我们将会在泰康在线官方

渠道（包括但不限于官网、官微）公示。

【既往疾病】指被保险人在本附加合同生效前罹患的且医生已有明确诊断的有关疾病。

【有效身份证件】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能够证明其身份的证件，如：

居民身份证、军官证、警官证、士兵证、户口簿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管部门颁发或者

认可的有效护照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

【未满期保险费】指本附加合同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

计算的，由保险人退还的那部分金额。

未满期保险费=投保人已交纳的保险费×[1-（保险单已生效天数/保险期间的天数)]



已生效天数不足一天的按一天计算。若本附加合同已发生保险金赔偿，未满期保险费

为零。

本附加合同中未释义名词，以本附加合同所附属主险合同中的释义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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